
美专家称

“一父两母”人工授精技术
符合伦理

据新华社电（记者林小春）美国一个由科学家与
伦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 3 日说，旨在避免线粒体遗传
病的“一父两母”人工授精技术符合伦理，美国政府应
该批准实施有关线粒体替代疗法。

线粒体是独立于细胞核的细胞器，它拥有自己的
遗传物质，并且只通过母亲遗传。“一父两母”人工授
精技术有望阻止线粒体相关的遗传疾病， 如肌肉无
力、肠道功能紊乱和心脏病等。 大体做法是，从线粒体
有缺陷的女性的一个卵子中取出细胞核，植入到另一
个线粒体健康、但细胞核已取出的捐赠卵子中。 把这
个卵子与父亲的精子结合，即可得到拥有健康线粒体
的受精卵，最终生出的婴儿拥有 3 个人的遗传物质。

这种技术的专业名称叫“胞浆置换”，本质上是下
一代携带了女性捐赠者的线粒体 DNA（脱氧核糖核
酸）， 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把女性捐赠者的基因完全
遗传给下一代，“一父两母”的叫法并不严谨。

英国 2015 年批准实施“一父两母”人工授精技术，
也是目前唯一批准实施该技术的国家。 应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的要求，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
下属医学研究院最近设立专家委员会，探讨美国是否
应该批准有关这种技术的临床试验。

能把修改的线粒体再遗传给下一代。 一些从事相
关研究的美国科学家对这些建议表示欢迎。 美国布朗
大学医学科学教授埃利·阿达西说，这份报告全面、平
衡，仅限于使用男性胚胎的建议“是一个令人意外而
明智的转变”，与英国没有任何限制的做法区分开。

寨卡病毒病怎么防治？
国家卫计委出台诊疗指南

据新华社电 寨卡病毒近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截
至今年 1 月，至少在非洲、亚洲、美洲的 45 个国家有
寨卡病毒传播的证据。 为做好国内可能出现的寨卡病
毒病医疗救治准备工作，国家卫生计生委 3 日公布了
《寨卡病毒病诊疗方案（2016 年第 1 版）》。

诊疗方案指出， 带病毒的伊蚊叮咬是寨卡病毒病
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传播媒介主要为埃及伊蚊，白纹
伊蚊、非洲伊蚊和黄头伊蚊也可能传播该病毒。 亦可
通过母婴传播，包括宫内感染和分娩时感染。

根据监测， 我国有与传播寨卡病毒有关的伊蚊种
类主要为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其中埃及伊蚊主要分
布于海南省、广东省雷州半岛以及云南省的西双版纳
州、德宏州、临沧市等地区；白纹伊蚊则广泛分布于我
国河北、山西、陕西以南广大区域。

寨卡病毒病的潜伏期目前尚不清楚，现有资料显示
为 3 至 12 天。 人感染寨卡病毒后，仅 20%出现症状，且
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发热、皮疹，并可伴有非化脓性
结膜炎、肌肉和关节痛、全身乏力以及头痛，少数患者
可出现腹痛、恶心、腹泻、粘膜溃疡、皮肤瘙痒等。 症状
持续 2 至 7 天缓解，预后良好，重症与死亡病例罕见。

小儿感染病例还可出现神经系统、 眼部和听力等
改变。 孕妇感染寨卡病毒可能导致新生儿小头畸形甚
至胎儿死亡。

国家卫计委要求， 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特别是
与疫情发生地有人员往来的口岸地区卫生计生部门，
要高度重视寨卡病毒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准备工作，
加强与口岸卫生检疫、 交通等部门的沟通与联动，切
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广东、
海南、云南等重点省份要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及时、有
效开展灭蚊工作，降低蚊媒疾病传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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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便民服务举措目标路径明确

———强力推进自主约考，每年 3000 多万新驾驶人
将受益。提供互联网、电话、窗口等多种报考约考渠道，
改变驾校集中包办约考，取消考试名额分配制，保障学
员知情权、选择权。 搭建便捷高效的互联网约考平台，
实现网上报名、网上约考、网上缴费，开通车管服务“直
通车”，做到考试资源公平分配、考试机会公正获取。公
安部部署在福建、 广东等 19 个省的 28 个城市试点全
国统一约考平台。试点城市将于 3 月底前推广到位，其
他地方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开通。

———全面取消异地限制，跨市跨省办证更方便。 在
原来放开小型汽车、 摩托车驾驶证异地申请领证的基
础上，全面放开所有车型驾驶证异地申请、异地考试，
申请人持身份证和居住证即可在居住地申领驾驶证。
全面放开驾驶证异地补领、换领、审验，驾驶人持身份
证即可在全国范围内办理补换证、审证业务，实现信息
异地流转、业务就地办理，数据内部传递、群众一次办
成。

———进一步放宽残疾人驾车条件。 2003 年以来，公
安部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先后放开左下肢、右下肢、
双下肢以及听力障碍人员驾驶汽车的条件， 已为 7.4
万名残疾人发放驾驶证。随着残疾人驾车制度的完善、
车辆改装技术的进步，借鉴国外相关成熟做法，公安部
商残疾人联合会、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进一步放宽上肢
残疾人、单眼视障人员驾车条件。上肢残疾人一只手掌
缺失，另一只手符合规定的，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
自动挡载客汽车驾驶证， 允许驾驶安装有专门辅助装
置的小型汽车。左手符合规定，右手手掌完整但手指缺
失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 单
眼视障人员优眼视力达到 5.0 以上，水平视野达到 150
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

———调整定期体检制度， 惠及 700 多万老龄驾驶
人。适应老年人身体条件改善的状况，参考其他国家做
法，将每年体检年龄由 60 周岁调整为 70 周岁。 该项措
施施行后， 将惠及 700 多万 60 至 70 周岁的老龄驾驶
人。 同时，对未按期体检驾驶证被注销的，给予救济恢
复途径，按规定体检并提交证明后，可以直接恢复驾驶
资格。 新的规定实施前，因未体检被注销驾驶证，且驾
驶证在有效期内或者超过有效期不满一年的， 按规定
体检并提交证明后，可以一并享受救济政策。

严格管理自学直考确保安全

公安部交管局负责人表示，在道路上学习驾驶，不
仅关系自学人员自身安全， 更关系其他交通参与者的
安全，自主学习驾驶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关于
机动车驾驶证自学直考试点的公告》从自学用车要求、
指导人员条件、法律责任、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对自
学直考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

———明确试点范围。 鉴于我国道路环境复杂，混合
交通特征明显，交通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试点自学直
考将按照“依法、规范、稳妥、有序”原则逐步开展，根据
选取不同区域、兼顾城市规模、体现典型性的精神，选
择一些交通环境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市开展试点。
今年先期在天津、包头、长春、南京、宁波、马鞍山、福
州、吉安、青岛、安阳、武汉、南宁、成都、黔东南、大理、
宝鸡 16 个城市开展自学直考试点， 试点工作从 4 月 1
日开始。

———明确条件要求。 限定训练车辆，自学直考用车
应为非营运小型汽车或小型自动挡汽车， 加装供随车
指导人员使用的副制动装置、辅助后视镜，经机动车安
全技术检验合格，按规定投保交强险；限定随车指导人
员， 随车指导人员应当取得相应或者更高车型驾驶证
五年以上，没有吸食毒品记录，未发生死亡交通责任事
故或者重伤负主责的交通事故，没有记满 12 分或者驾
驶证被吊销记录；限定训练路线和时间，在道路上学习
驾驶，应按照公安交管部门指定的路线和时间进行，高
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学校和医院周边道路不得作为学
习驾驶路线，0 时至 5 时、道路交通高峰时段不得作为

学习驾驶时间。
———明确管理制度。 建立学车专用标识管理制度，

科目一考试合格后， 自学直考人员和随车指导人员共
同向车管所免费领取学习驾驶证明和学车专用标识。
自学人员按照随车指导人员的指导， 在道路上学习驾
驶，应当携带学习驾驶证明，在限定训练车辆车身前后
放置、粘贴学车专用标识。建立车辆和人员一一对应制
度， 一个学车专用标识在规定时间内只允许签注一名
自学人员、一名随车指导人员、一辆自学用车。 随车指
导人员不得利用自学用车从事经营性驾驶教学活动。

———明确法律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
施条例， 自学人员在随车指导人员指导下发生交通违
法行为的，对随车指导人员予以处罚。 自学人员有未取
得学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超过有效期、无具备资
格人员随车指导等行为的， 按照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对自学人员予以处罚；属于将机
动车交由自学人员驾驶的，对行为人予以处罚。 学习驾
驶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依法由随车指导人员承担责
任， 无具备资格人员指导的自学人员自行承担法律责
任。

该负责人提示，与驾校培训相比，自学直考考试标
准不降低、考试要求不放松。 驾驶培训是一项专业性、
技能性培训，驾校作为职业性培训机构，仍然是学习驾
驶的主渠道。建议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理性选择学驾方
式，保证学习质量效果。

驾驶培训考试制度更加严格

新出台的系列配套制度进一步严格了驾驶人培训
考试制度和境外驾驶证换证制度， 规范职业教育培训
制度， 以提升新驾驶人的安全文明意识和驾驶操作技
能。

———强化培训管理，严厉打击学时造假。 驾校要落
实培训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培训大纲规定的培训学时、
内容进行培训，突出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意识的培养。
建设和使用全国统一标准的计时培训系统， 严厉打击
学时造假行为，发现驾校减少培训内容和学时、伪造或
篡改培训系统数据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责令停业整
顿，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将组织
修订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进一步调整优化培训、
考试内容和规定学时、里程，引导建立一整套融知识、
技能、意识、安全为一体的驾驶规范化教学体系。

———严格考试制度，推行考务公开。 严格落实考试
内容，严格执行评判标准，不得减少考试项目、缩短考
试里程、降低评判标准。 推行随机安排考试，由计算机
随机选配考试员、随机安排考生分组、随机选取考试路
线，实现考试员与驾校、与考生信息双向屏蔽。 推行考
务公开，考前公开考试安排，考中公开考试视频，考后
当场公布成绩，以公开促公正。推进驾驶培训监管平台
与考试系统联网对接，实现驾驶培训与考试信息共享，
确保培训与考试有效衔接。

———杜绝“速成”驾照。 针对一些人员伪造境外驾
驶证，或者取得境外“速成”驾驶证，换领我国驾驶证的
问题，借鉴其他国家通行做法，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持境
外驾驶证换证制度。境外驾驶证换领我国驾驶证时，公
安机关将启动出入境记录核查程序。 对长期在国外生
活居住的我国内地居民和境外驾驶人， 持境外驾驶证
换领国内驾驶证的，应当考试科目一，申请大中型客货
车驾驶证的，还应当考试科目三。我国内地居民取得境
外驾驶证时， 在核发国家或地区连续居留不足三个月
的，换领我国驾驶证时，需要参加全部科目考试。

———推行职业教育，提高重点驾驶人整体素质。 推
行大型客货车职业化教育培训， 利用大专院校优质教
育资源，提升重点驾驶人文化素质和职能素养。此次改
革将大货车驾驶人职业培训一并纳入 2014 年交通运
输部、 公安部等部门开展的大客车驾驶人职业教育试
点工作。 在试点基础上，总结形成科学、实用的理论基
础教材和实操训练教程， 建立完善健全的驾驶培训职
业教育体系。接受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取得小型汽车
驾驶证一年后，可以申请大型客车或者牵引车驾驶证，
申请时年龄不得低于 20 周岁。

更多便民举措、规范自学直考、考试更加严格———

驾考改革系列配套制度
4月1日起实施

据新华社电（记者邹伟、罗沙）记者 4 日从
公安部交管局获悉，为确保机动车驾驶人培训
考试制度改革有效落实，公安部已对《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作出修改；同时，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机
动车驾驶证自学直考试点的公告》，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机动车驾驶人培
训考试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 这些配套制度
将于今年 4 月 1日施行。

昼夜节律缺失
对健康影响或远小于预期

据新华社电（记者林小春）生物钟紊乱影响健康
似乎已成为常识，但美国一项新研究获得令人意外的
发现：成年后敲除一个关键生物钟基因的小鼠虽然昼
夜节律完全消失，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但寿命并未受
影响，毛发生长与心血管健康状况甚至有所改善。

科学家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发
表的报告说， 这说明昼夜节律缺失对健康的影响可
能远小于预期， 应重新审视生物钟紊乱诱发健康问
题的机制。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助理教授杨
光锐告诉新华社记者：“我相信这一研究将彻底改变
人们对生物钟的认识，但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维持良
好的作息习惯不重要。 ”


